
证券代码：002285           



生、王伟女士担任世联共享的董事，公司财务总监王海晨先生担任世联共享的董

事、总经理，因此根据《深



 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敏女士为深圳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联合创新”）的普通合伙人，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宇先生、王伟女士

分别为深圳合众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创新”）

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世联共享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9、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名称/期间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359,838.03 65,917,319.50 

净资产  14,115,855.52 14,120,913.65 

营业收入  10,194.18 -2,912.62 

净利润  15,855.52 5,058.1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本次信托的劣后级信托单位的权利特征： 

劣后级信托单位的总量：劣后级档信托单位总规模（面值）为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信托劣后级信托单位由世联小贷和公司参股子公司世联共享

按照 3：1比例全额持有； 

面值：每劣后级信托单位的面值为人民币 1元； 

产品期限：自信托成立日（含该日）起至法定到期日止（含该日）。法定到

期日不是劣后级信托单位的实际到期日，劣后级信托单位的本金可能于法定到

期日前清偿完毕。 

年预期收益率：劣后级信托单位无预期收益率； 

信用级别：劣后级信托单位无评级。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上述交易事宜，世联共享拟与世联小贷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具

体合同名称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转让标的：云南信托发起设立的云南信托•世联小贷资产财产权信托项

下的下列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受益权： 

（1）转让标的的类型：转让标的为本信托项下的劣后级信托单位，相应代

表本信托项下的劣后级信托受益权。 

（2）转让标的的数量：劣后级信托单位”的数量总量为不超过 6,000 万

份。本次转让标的的数量为劣后级信托单位不超过 1,500 万份。 

2、转让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3、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各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

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4、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ታ



模。 

 另外，本次信托系世联小贷产品升级后的贷款债权衍生金融产品首次面向金

融市场，其顺利发行将有利于提升金融机构对世联小贷新推出的贷款产品的认可

程度，有利于未来世联小贷拓宽融资渠道及降低融资成本。 

 世联共享投资本次信托劣后级信托单位，按照市场公平原则进行，交易价格

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

联交易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4205.4

万元。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子公司投资信贷资产财产权信托劣后级信

托单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平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监事会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中，世联共享拟投资云南信托•世联小贷资产财

产权信托劣后级信托单位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该笔交易实质为世联小贷信

贷资产的等值转让，交易本身仅为公司提供现金流入而不产生收入或成本，不存

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

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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